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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与规则适用

●谢　菲

　　

[摘要]遗嘱信托制度在信托制度与遗嘱制度之外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该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受托人

处分其财产的自由,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保护受益人的权益.然而遗嘱信托制度在«民法典»与«信托法»中

均缺乏详细完善的制度规定.另外,两部法律之间衔接不当,在成立生效、登记效力等方面存在法律规定相

互矛盾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与规则适用展开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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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

称《民法典》)在第１１３３条中规定了遗嘱信托制

度。 在此之前，遗嘱信托相关制度较为零散，主要规定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

理办法》中。 遗憾的是，《民法典》中就遗嘱信托制度只作

出了原则性规定，要让遗嘱信托制度具有可行性，还需对遗

嘱信托的法律定位、遗嘱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成立生效条

件、登记效力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从而形成具体可行

的制度内容。

遗嘱信托的制度意义

(一)最大限度地尊重受托人处分其财产的自由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核心价值与功能，尊重遗嘱自由是在

继承领域中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 被继承人有权利根据

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分其合法财产。 这是所有权的应有

之义，遗嘱自由是超出死亡而得以延长的所有权自由。《民

法典》固然尊重遗嘱自由，但遗嘱信托制度能够弥补遗嘱制

度在此方面的一些缺陷。 遗嘱信托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生

前的意愿分配遗产，将充分保障被继承人处分遗产的自由意

志得到实现。

第一，遗嘱信托制度中，委托人能自由选择的受益人范

围更广，且能够设置后位继承。 遗嘱虽为单方法律行为，

但仍需要有相对人。 如果相对人并不存在，则被继承人生

前确立的遗嘱继承或者遗赠便会落空。 尽管我国《民法

典》第１６条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合理地拓宽了继承人范

围，但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均不能惠及尚不存在的

人。 这是在遗嘱继承制度中被继承人的意思自由所不能及

之处。 但遗嘱信托制度能够发挥后位继承的功能，即委托

人能够通过遗嘱形式，指定受益人死亡后继承该受益人所继

承遗产的人选，或确定在某种条件成立后，继承人应将所继

承的财产转移给委托人所指定的人。 可见，在遗嘱信托制

度中，被继承人能够按照其意愿控制财产的代际继承，即便

在多年以后，其遗嘱信托财产依旧按照其遗嘱中的意思表示

进行处置。 第二，遗嘱信托制度是一项相较于遗嘱继承制

度而言更加具有可变通性的制度，能够设立内容不同的权

利。 遗嘱受制于物权法定原则，无法对多个继承人设置时

间或者效力有所不同的权利。 即便能够设立不同类型的权

利，也会缺乏能够主张强制执行的主体，而有可能使遗嘱中

的意愿落空。 可见，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对遗产的安排是有

局限的。 而遗嘱信托制度能够将财产设置为不同类型、不

同层次的权利。 例如，可以将财产收益归 A所有，财产本

金归B所有。 借助信托手段，遗嘱信托的委托人能够更大

限度地自由安排财产处置方式。

(二)实现遗产的保值增值

遗嘱信托制度并不是简单的遗产所有权转移，其制度优

越性更体现在对遗嘱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收益上。 受托人对

遗嘱信托财产并不是单纯的消极持有，而是以恰当的方式管

理、配置、处分财产，使财产在法律和遗嘱允许的范围内最

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 因此，该制度

在遗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在财产的代际收益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

第一，遗嘱信托制度能够利用财产管理人员的专业能

力，实现遗产的保值增值。 在遗嘱继承制度下，遗产由继

承人自由地使用和处分。 但继承人未必有足够的财产管理

能力，更有甚者，当继承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

人时，财产更是存在很大的流失、损毁风险。 而遗嘱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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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能够让委托人选择具有专业财产管理能力的人员，对遗

嘱信托财产进行专业运作，从而在原遗嘱信托财产以外产生

新的收益，并由遗嘱信托受益人享受该收益。 第二，遗嘱

信托财产能够以各种财产管理手段流通并产生收益。《信托

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

均赋予了受托人通过投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的权利。 在

受托人的管理中，除了持有财产的所有权并获得法定孳息

外，受托人还能够通过投资、出售、租赁等经济手段，将遗

嘱信托财产在市场中流通起来，获得原遗嘱信托财产以外的

收益，从而使遗嘱信托财产不仅能保持其财产价值，更能增

加其财产价值。

(三)保护受益人的利益

在遗嘱信托制度具有保值增值遗嘱信托财产功能的前提

下，遗嘱信托财产所带来的利益毫无疑问地由受益人直接受

益。 再者，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 遗嘱信托财产只能用于

遗嘱中限定的目的，不受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任何一方

的债权人所追及，故信托财产不会因其他的法律关系存在而

灭失或转移所有权。 最后，信托财产的处置必须具有合法

目的性。 信托财产不能用于处理与信托目的无关的事务。

由此可见，遗嘱信托制度强有力地保护了受益人的利益。

遗嘱信托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矛盾

(一)遗嘱信托财产性质不明确

遗嘱信托制度紧紧围绕着遗嘱信托财产进行。 遗嘱信

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与义务均基于遗嘱信托

财产的存在而存在。 可见，遗嘱信托财产是遗嘱信托制度

的核心。 遗嘱信托财产属性界定不清，会给遗嘱信托制度

的实施造成很大困扰。 遗嘱信托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 英

美法系坚持物权的“二元所有权”，与大陆法系的物权制度

大相径庭。 大陆法系坚持“一物一权”，即一项财产上只能

存在一个所有权。 因此，当英美的信托制度适用于我国

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我国《民法典》和《信托

法》均未对遗嘱信托遗产的性质和所有权归属做出明确规

定。《信托法》仅在第２条中规定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

受托人，回避了财产权归属问题。 财产权属不明将会使受

托人与委托人、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

(二)成立生效条件存在矛盾

遗嘱信托制度是遗嘱制度和信托制度的交叉，应当同时

遵守《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规定以及《信托法》中的规

定。 然而，我国《民法典》和《信托法》在衔接上出现了失

当，一些规定内容相互矛盾和冲突，给遗嘱信托制度的落实

造成了困难。《民法典》规定遗嘱自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

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只要其内容与形式不违背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即可生效。 即

便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作出意思表示拒绝继承或接受遗产，也

不影响遗嘱本身的效力。 然而《信托法》第８条规定，信

托的成立时间以受托人承诺信托为准。 根据《信托法》的

规定，遗嘱信托可分为在遗嘱设立时已取得受托人承诺，以

及设立时未取得受托人承诺两种。 在委托人与受托人已经

达成合意的情形中，所谓“遗嘱”已经成为双方合意的“合

同”，故此种情况并不是遗嘱信托，而是合同信托。 而对于

成立时尚未得到受托人承诺的遗嘱信托，其遗嘱在委托人死

亡时立即生效，但在受托人作出承诺之前，遗嘱信托却尚未

成立。 那么，此时遗嘱信托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呢？《信托

法》第１３条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

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 其矛盾之处在于，遗嘱

信托未成立，如何能产生受益人呢？ 可见，《民法典》和

《信托法》中关于遗嘱信托成立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信

托法》内部的规定中，也出现了矛盾。

(三)登记制度存在矛盾

《信托法》第１０条规定凡是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信托

财产应该予以登记，不登记的信托不产生效力。 实践中，

信托财产往往会涉及不动产、公司股票等需要登记才发生物

权转移的财产。 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在委托人死亡后，但

只有在要求登记的财产登记后遗嘱信托才生效。 那么，在

登记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遗嘱信托的委托人又应当如何进

行登记呢？ 有学者认为，遗嘱信托登记生效的规定混淆了

债权的任意性与物权的公示性，将办理信托登记这一适用于

物权公示的规则不当地适用于债权领域内。 遗嘱是单方法

律行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生效，无需以登记为生效条件。

但根据《信托法》中遗嘱信托的规定，遗嘱信托的生效需要

同时满足受托人同意，以及完成财产登记两个条件。 这不

仅削弱了委托人的意思表示，还使得《民法典》和《信托

法》出现了互相矛盾的情况。

遗嘱信托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是在遗嘱信托制度中可能作为

遗嘱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三方主体。 首先，在遗嘱信托生

效后，已经死亡的遗嘱信托委托人，已不是民事法律中的主

体，故其必然不是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其次，受益

人也不应当作为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一旦受益人成

为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则失去了信托制度中受托人与

受益人相互制衡的功能。 当受益人同时具有所有权和收益

权，则与普通的遗嘱继承无异，遗嘱信托制度将丧失其作为

一种独立制度存在的意义。 另外，若受益人具有所有权，

则遗嘱信托的受托人作用只是帮助受益人管理其财产，此种

情况下受益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为劳动关系或者



走进民法典　　Zoujin Minfadian

２０２４．６　 楚天法治 　　１３９　　

委托关系，受托人也失去了信托关系中的独立法律地位。

综合来看，只有将受托人作为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才

能达成遗嘱信托制度目的，并顺利地实施该制度。 受托人

在遗嘱信托制度中承担着登记、管理等义务，其必须有相应

的权利身份——即受托人应作为遗嘱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对遗嘱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 受托人拥有的所有权是受限

制的所有权，只有占有、使用、处分这三种权能，收益权被

排除在外。 收益权只能按遗嘱规定归受益人所有。

(二)遗嘱信托的成立与生效

我国《民法典》第１１２１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

时开始。 根据此条可知，遗嘱的生效时间点为被继承人死

亡时。 而《信托法》第８条规定，遗嘱信托自受托人承诺

时生效。 可见，遗嘱信托生效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冲突。

《信托法》中对遗嘱信托的生效要求并不合理。 遗嘱行为作

为一经作出立刻成立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在达到特定条件

后即生效。 单方行为既无相对人，自然也无需任何人承

诺。《信托法》要求受托人承诺的规定，实则是混淆了单方

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将合同信托和遗嘱信托两种不同

的信托类型混为一谈。 再者，若遗嘱生效时受托人未承

诺，或者受托人明确拒绝承诺，则遗嘱信托未生效。 这种

情况下，由于只有生效的遗嘱却没有生效的遗嘱信托，原本

用于遗嘱信托的财产将会转化为遗产，根据《民法典》中继

承的相关规定继承。 如此处理，与遗嘱信托制度的目的背

道而驰。 在遗嘱成立还未生效时，由于没有遗嘱信托财

产，因此谈不上信托的成立和生效。 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

时，遗嘱立刻生效，遗嘱信托财产确定，遗嘱信托方能成立

和生效。

(三)遗嘱信托财产登记的效力

遗嘱信托财产登记规定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设立信托

需要受托人的承诺原则以及信托登记生效原则，这从根本上

否定了信托是单方行为。”《民法典》中遗嘱为单方行为，而

《信托法》的规定却让遗嘱信托违背了单方行为的要求。

再者，《民法典》中将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分为登记生效和登

记对抗两种情形。 登记生效主义适用于通过法律行为引起

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主义则适用于非通过法律行为

引发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民法典》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

的，其效力以继承开始时为准。 但《信托法》第１０条中规

定不补办登记手续的信托不生效。 因此，应尝试通过法律

解释的方法，化解因《信托法》第１０条的规定而产生的矛

盾。 若认为遗嘱信托的财产不登记则不产生信托效力不具

有合理性。 受托人一经死亡，其遗嘱即刻生效，而遗嘱信

托却需待遗嘱中所涉及的不动产完成登记才能生效。 那么

在这一时间差中，因遗嘱信托未生效而遗嘱生效，该不动产

只能够成为遗产被继承，委托人设立遗嘱信托的意思表示实

际上已经无法实现。 这不符合遗嘱自由原则和信托的制度

目的，也悖于《民法典》及主流民法理念。

根据《民法典》将登记的效力情形分为法律行为与非法

律行为的规定，为使衔接顺畅，《信托法》中也应将登记效

力进行区分，即由法律行为设立的信托(合同信托)所涉及的

不动产适用登记生效主义，由非法律行为设立的信托(遗嘱

信托)所涉及的不动产适用登记对抗主义。 因此应对第１０
条中规定的“不登记不生效”进行限缩解释，该条规定针对

的是合同信托不动产。 而遗嘱信托的不动产应遵循《民法

典》第２３０条的规定，遗嘱信托财产中的不动产发生效力的

时间点为委托人死亡、继承开始时，未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对

抗第三人。

结束语

《民法典》对遗嘱信托制度的认可，顺应了时代的潮

流。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民法典》还是《信托法》都对遗

嘱信托制度缺乏详细、具体的规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遗嘱

信托的实施。 因此，仍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完

善遗嘱信托的规范构成，并进行系统的制度建设，从而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制度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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